	ICS  
	[bookmark: ICS]点击此处添加ICS号

	CCS  
		 


[bookmark: CSDN]点击此处添加CCS号


[bookmark: _Hlk26473981]团体标准
[bookmark: NSTD_CODE_F][bookmark: NSTD_CODE_B]T/ACEF XXXX—XXXX
[bookmark: OSTD_CODE]     


干散货港口颗粒物精细化管控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refined particulate matter management of dry bulk cargo ports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PLSH_DATE_Y][bookmark: PLSH_DATE_M][bookmark: PLSH_DATE_D]XXXX - XX - XX发布
[bookmark: CROT_DATE_Y][bookmark: CROT_DATE_M][bookmark: CROT_DATE_D]XXXX - XX - XX实施
中华环保联合会  发布


Q/LB.□XXXXX-XXXX


2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165966856][bookmark: _Toc165966829][bookmark: _Toc165366276]目次
前 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体要求	1
5　装卸	2
6　输运	2
7　堆取料	3
8　堆存	3
9　日常环境管理	4
T/ACEF XXXX—XXXX
T/ACEF XXXX—XXXX
[bookmark: _Toc25617][bookmark: BookMark2]
1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清彪、陈涛、梁岑、刘峰、井亮、范景民、杨忠、白璐、杨成良、刘筱萌、刘川、姜涛、卢丹、于立臣、祁日强、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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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散货港口颗粒物精细化管控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65366277][bookmark: _Toc1659668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65966857][bookmark: _Toc14966][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1　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干散货港口颗粒物管控的总体要求以及装卸、输运、堆取料、堆存和日常环境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干散货港口装卸、输运、堆取料和堆存作业的颗粒物精细化管理。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9418][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65366278][bookmark: _Toc165966858][bookmark: _Toc16596683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487     港口装卸术语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JTS 149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 156        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9177][bookmark: _Toc165366279][bookmark: _Toc165966859][bookmark: _Toc165966832][bookmark: _Toc97192966]3　术语和定义
GB/T 8487 界定的及下列相关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干散货港口  dry bulk cargo
指装载煤炭、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水泥、粮食、矿建材料等干散货并配套相应生产设施的港口。
3.2　
干式除尘  dry bulk collection
指不采用水或其他液体介质，仅依靠过滤、静电、离心、重力、惯性等物理作用，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并捕集颗粒物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3.3　
干雾抑尘  dry fog dust suppression
指压缩空气驱动，将水在喷嘴内通过高频声波雾化为10μm以下的水雾颗粒，喷射后吸附粉尘，形成团聚物，受重力作用而沉降的抑尘方式。
3.4　
水雾抑尘  water mist dust suppression
指利用喷射10μm~150μm的水雾加湿物料，减少起尘并促进粉尘凝聚、沉降的抑尘方式。
3.5
精细化管控  refined control
指结合干散货货种类型、作业工况及环境条件，通过制度规范、措施覆盖、流程优化，实现干散货港口装卸、输运、堆取料和堆存全流程的系统化颗粒物管控。
[bookmark: _Toc165966833][bookmark: _Toc6809][bookmark: _Toc165966860]4　总体要求
4.1  干散货港口应针对装卸、运输、堆存环节实施颗粒物精细化管控，结合货种特性及作业场景，科学采取除尘抑尘措施。
4.2  粉尘污染防治设施应与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
4.3  码头装卸船作业区域应配套船舶岸边接料设施（如接料斗、挡料板），其有效覆盖范围应超出船舶舱口边缘≥1.5m。
4.4  控制装卸作业落差，堆料作业落差宜在2米以内，装卸车/船作业落差宜在1.5米以内。
4.5  散装粮食、水泥等无法采取洒水喷淋的货种应采用封闭式或者半封闭式的装卸和输送设备，起尘部位应配置干式除尘装置。
4.6  翻车机房、卸车坑道、码头面、带式输送机廊道、转运站等固定作业区域应设置水力冲洗设施或配置真空清扫装置。
4.7  应配置流动清扫车、洒水车、吸尘车或其他类型清洁用车辆，作业范围应覆盖干散货作业区、港区主干道、辅道等区域。
4.8  干散货港口应建立粉尘污染防治责任制，构建分级责任体系，明确责任人和职责分工。
4.9  干散货港口宜制定颗粒物精细化管控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颗粒物管控措施及具体实施流程。
4.10 应设置专职环保管理部门或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环保管理人员。
4.11 应根据条件进行港区绿化，绿化面积不应小于可绿化面积的85%。
4.12 重污染天气、大风天气等特殊时段，采取增加洒水频次、限制装卸作业规模等措施，地方对港口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管控有特殊要求的，从其规定。
4.13 宜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的颗粒物污染管控技术。
[bookmark: _Toc165966862][bookmark: _Toc165967020][bookmark: _Toc165966835][bookmark: _Toc4191]5　装卸
5.1　装卸船作业
5.1.1 装卸船机应在带式输送机头部设置密闭罩，在物料转运处设置导料槽、密闭罩和防尘帘。
5.1.2 装船机应在尾车带式输送机两侧和臂架带式输送机两侧设置防风板，应在臂架带式输送机下方设置撒料接料板，应在尾车头部、导料槽和出料溜筒等部位设置喷嘴组，尾车卸料滚筒宜设置皮带自动清扫清洗装置或回程落料收集装置。
5.1.3 抓斗式卸船机应采用防泄漏抓斗，并在接料漏斗侧面挡风板和向码头带式输送机供料的导料槽处设置喷嘴组，接料漏斗临水侧应设置可收放的接料板。
5.1.4 链斗式卸船机臂架带式输送机应设置封闭设施，臂架带式输送机下方应设置接料装置，取料装置、链斗提升机上部给料斗、臂架带式输送机头部和导料槽应设置喷嘴组，带式输送机头部滚筒处宜设置皮带自动清扫清洗装置或回程落料收集装置。
5.1.5 门座式起重机卸船作业时应配套使用环保抑尘漏斗，漏斗应配套干式除尘或湿法喷淋抑尘措施。
5.1.6 装卸船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对码头面进行清理，每日作业结束后应对码头面进行1次全面清理。
5.2　装卸车作业
5.2.1 火车装卸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轨道移动式火车装车机应设置导料槽、密封罩、防尘帘等密闭设施，在尾车头部、臂架带式输送机导料槽和臂架头部宜设置喷嘴组；
b) 装车楼应采用干雾或干法除尘抑尘方式。当采用干雾抑尘方式时，应在装车楼进线带式输送机的头部、装车溜筒等处设置喷嘴组；当采用干法除尘方式时，应在装车溜筒处设置吸尘装置；
c) 翻车机采用水雾抑尘时，应在翻车机的翻卸侧设置水雾抑尘设施。翻车机房基坑带式输送机导料槽物料转运处应采用干法或干雾抑尘方式，采用干雾抑尘时，翻车机漏斗四周应设置喷嘴组；
d) 采用装载机进行装卸火车作业时，宜在装载机铲斗四周设置喷嘴组；
e) 火车装车完成后，应按“先两侧后中间、先局部后整体”的顺序分区域开展平整作业；
f) 平车机应配备车载式干雾抑尘系统，喷嘴组宜布置在刮板/推板两侧及机身前端。对于封闭式火车车厢或半封闭式车厢作业的平车机，宜在机身顶部加装负压吸尘装置，吸尘口朝向刮板作业区域；
g) 火车卸车坑道两侧应设置防风围挡，围挡顶部宜设置喷嘴组，坑道两端应设置防尘帘。
5.2.2 汽车装卸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可湿法抑尘的干散货场内进行汽车装卸车作业时，应配备移动式远程射雾器（雾炮）对装卸点进行喷淋抑尘，雾炮配置数量及规格应根据同时作业的装卸点数量及作业范围确定；
b) 根据作业强度、风向等实时调整雾炮喷雾角度与射程，确保水雾有效覆盖起尘点；
c) 装卸车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对作业区域地面散落的物料进行清扫/冲洗；每日作业结束后应对作业区域地面进行1次全面清扫/冲洗；
d) 汽车装载完成后应采用苫布严密苫盖，苫盖率应达到100%；
e) 装卸汽车作业区周边宜设置防风围挡；
f) 汽车卸车坑道卸料口应采用干法或干雾抑尘方式，坑道带式输送机应设置密闭罩。
[bookmark: _Toc31978]6　输运
6.1 带式输送机
6.1.1 除需要与装卸设备配套的带式输送机外，港区其他区域带式输送机应采用防护罩或廊道予以封闭，跨道路段带式输送机应设置防洒落设施。
6.1.2 转运站应在转接落料、逸尘点处设置导料槽、密封罩、防尘帘等封闭设施，对布置有带式输送机的楼层予以封闭。
6.1.3 转运站内的上游带式输送机和下游带式输送机导料槽等处应设置抑尘或除尘设施。
6.1.4 转运站的除尘或抑尘设施应在带式输送机作业结束且残留粉尘沉降完毕后关闭。
6.1.5 带式输送机头部滚筒处宜设置皮带自动清扫清洗装置或回程皮带落料收集装置。
6.2 汽车输运
6.2.1 集疏运车辆应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洒落的措施。
6.2.2 厂内转运应设置固定路线，无特殊情况下不应偏离路线或急加速、急刹车。
6.2.3 港区后方主干道、辅助道路应进行铺装硬化处理，发现地面破损时，应采取临时补救措施，并及时完成修复。
6.2.4 港区主干道每日至少进行1次机械洗扫，干燥天气增加至2-3次；北方冬季严寒不宜洒水时，应采用吸尘车清扫。
6.2.5 堆场及装卸区出口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运输车辆驶离前应在冲洗站进行冲洗。
[bookmark: _Toc31203]7　堆取料
7.1 采用堆料机、取料机或堆取料机进行堆取料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堆料机应在尾车头部、臂架带式输送机导料槽和臂架头部处分别设置喷嘴组；
b) 取料机应在斗轮、中心漏斗和地面带式输送机导料槽处设置喷嘴组；
c) 堆取料机应在斗轮、中心漏斗、臂架带式输送机导料槽和地面带式输送机导料槽等处设置喷淋设施；
d) 堆取料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内对作业区域地面（包括料堆周边、设备下方）进行清扫/冲洗，每日作业结束后应对作业区域地面进行1次全面清扫/冲洗。
7.2 采用装载机、堆高机进行堆取料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明确划分露天堆场内装载机作业区域，严禁跨区域作业；
b) 应配套移动式远程射雾器（雾炮），雾炮射程应有效覆盖起尘点；
c) 堆料应遵循“分层堆积、由内向外”原则，堆料高度不应超过设计堆高；
d) 取料应遵循“由上至下、均匀取料”原则，禁止暴力铲挖；
e) 装载机铲斗需保持完好，无破损情况，装载物料时避免超载，铲斗内物料不得超出斗口边缘；
f) 装载机作业结束后，应即时清理作业区域地面散落物料；每日作业完毕，应对作业区域地面开展1次全面清理。
[bookmark: _Toc30366]8　堆存
8.1 优先采用封闭式堆存方式，根据货种特性选择筒仓、条形仓、球形仓或气膜仓等封闭料仓。
8.2 露天堆场堆存区域与场内道路宜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明确划分物料区域和道路界限。
8.3 干散货露天堆场应设置闭合式防风抑尘网，防风抑尘网网高宜取堆垛高度的1.1倍~1.5倍，且防风抑尘网顶部高出堆垛最高点的高度不应小于1m。
8.4 干散货露天堆场应配置固定式喷枪洒水抑尘系统，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喷枪的布置和数量结合堆场面积、货种、堆垛高度及当地的气象条件等综合确定；
b) 喷枪选用雾化好、性能稳定的产品，喷枪射流轨迹覆盖整个堆垛表面，喷洒均匀；
c) 喷枪喷洒频率根据货物性质和气候条件确定，夏秋季每天洒水宜为2-3次，冬春季每天洒水宜为3-4次，多雨季节适当降低次数；洒水强度、一次喷洒时间根据堆垛湿度确定；
d) 喷洒水系统采用集中程序控制，同时具有就地操作控制的功能。
8.5 在满足粉尘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小型堆场可采用移动式洒水设施或高杆喷雾抑尘设施。
8.6 露天堆场中周转频率低的堆垛应采用苫盖或抑尘剂喷洒覆盖等辅助抑尘措施。
8.7 采用苫盖措施时，除正在装卸的作业面外，其余堆垛必须100%苫盖，苫盖物发生破损时应及时修补或更换。
8.8 采用抑尘剂喷洒覆盖时，抑尘剂不应影响物料品质。
[bookmark: _Toc13094]9　日常环境管理
[bookmark: _Toc9376][bookmark: _Toc11725][bookmark: _Toc24571][bookmark: _Toc31827]9.1　日常运维及巡检
9.1.1 建立污染防治设施运维管理制度，制定污染防治设施运维保养计划，明确运维时间、运维内容及运维责任人。
9.1.2 按照运维保养计划，定期组织开展除尘抑尘设备维护保养，运维记录纳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9.1.3 建立污染防治设施日常巡检制度，明确巡检频次、巡检范围、巡检责任人。
9.1.4 每日作业前检查除尘抑尘设备关键部件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包括但不限于喷嘴是否堵塞、密封罩是否破损、防尘帘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严禁在除尘抑尘设施故障状态下开展作业。
9.1.5 巡检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当场记录并纳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9.1.6 针对巡检发现的问题，应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完成时限，整改完成后由专人组织现场复核。
[bookmark: _Toc8109][bookmark: _Toc29570][bookmark: _Toc6184][bookmark: _Toc21795]9.2　台账记录及存档
9.2.1 建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记录内容应符合HJ 1107的相关要求。
9.2.2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电子版和纸质版记录应同步保存，保存期限不低于5年。
[bookmark: _Toc25006][bookmark: _Toc18923][bookmark: _Toc1902][bookmark: _Toc27903]9.3  监测及应急响应
9.3.1 应依据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求制定颗粒物自行监测方案，方案应明确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及质量控制措施，并按照方案定期组织开展自行监测。
9.3.2 自行监测技术手段包括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干散货港口企业宜安装粉尘自动监测装置，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自动监测有明确要求的，从其规定。
9.3.3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除尘设施排气筒颗粒物浓度监测（如有），采样方法应符合GB/T 16157、HJ/T 397的相关要求。
9.3.4 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厂界颗粒物浓度监测，采样方法应符合GB 16297、HJ/T55的相关要求。
9.3.5 粉尘排放口及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应满足GB 16297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要求。
9.3.6 干散货港口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明确颗粒物污染事件的应急响应、现场处置及管控措施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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